
回国（境）10 天内将证件交还组织部 

（201 办公室）集中保管 

到组织部（201 办公室）领取因私出国

（境）证件 

人事部（103 办公室）备案 

组织部（201 办公室）审核 

涉密人员须经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审批并

接受保密教育和签订保密承诺书，承担

涉密科研项目的涉密人员须先经涉密科

研项目业务主管部门审批 

中层正职向分管或联系校领导报批，

并报分管干部工作的校领导审批； 

校领导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（需填写

《教育部直属高校领导干部因私出国

（境）审批表》） 

本人提出书面请假报告（需包含请假时间、事

由、申领因私证件、证件归还时间等要素），填

写《武汉大学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申领表》，并

报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（请假报告及申领表均须

有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） 


